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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2014

年9月19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行举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6,212,395,224股，占本

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1,503,131,354股的81.4252%。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40

H

股股东人数

40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5,562,646,938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7,684,897,428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7,877,749,510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股份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2404%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0.4645%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775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4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49,748,28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1848%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易会满副董事长、行长主持会议。

本行在任董事15人，出席14人，姜建清董事长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本行在任监事6

人，出席5人，张炜监事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本行董事会秘书胡浩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份数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反对股份数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

弃权股份数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是否通过

1

关于

《

中国工商银行

2015-2017

年资本规划

》

的议案

286,047,878,438

(99.9425%)

29,876,004

(0.0104%)

134,640,782

(0.0471%)

通过

2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63,013,232,525

(91.8944%)

23,007,944,978

(8.0388%)

191,217,721

(0.0668%)

通过

3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发行优先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

(1)

发行优先股的种类

284,364,612,110

(99.3544%)

1,414,349,240

(0.4942%)

433,433,874

(0.1514%)

通过

（

2

）

发行规模

284,364,610,110

(99.3544%)

1,414,326,588

(0.4942%)

433,458,526

(0.1514%)

通过

（

3

）

发行方式

284,364,612,410

(99.3544%)

1,414,324,288

(0.4942%)

433,458,526

(0.1514%)

通过

（

4

）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84,364,635,503

(99.3544%)

1,414,096,931

(0.4941%)

433,662,790

(0.1515%)

通过

（

5

）

存续期限

284,364,637,203

(99.3544%)

1,414,324,588

(0.4942%)

433,433,433

(0.1514%)

通过

（

6

）

发行对象

284,364,606,883

(99.3544%)

1,414,354,908

(0.4942%)

433,433,433

(0.1514%)

通过

（

7

）

限售期

284,364,609,274

(99.3544%)

1,414,352,517

(0.4942%)

433,433,433

(0.1514%)

通过

（

8

）

股息分配条款

284,364,637,203

(99.3544%)

1,414,324,588

(0.4942%)

433,433,433

(0.1514%)

通过

（

9

）

强制转股条款

284,364,608,974

(99.3544%)

1,414,352,817

(0.4942%)

433,433,433

(0.1514%)

通过

（

10

）

有条件赎回条款

284,364,607,274

(99.3544%)

1,414,354,517

(0.4942%)

433,433,433

(0.1514%)

通过

（

11

）

表决权限制

284,364,606,974

(99.3544%)

1,414,354,817

(0.4942%)

433,433,433

(0.1514%)

通过

（

12

）

表决权恢复

284,364,635,503

(99.3544%)

1,414,326,288

(0.4942%)

433,433,433

(0.1514%)

通过

（

13

）

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284,364,606,974

(99.3544%)

1,414,326,588

(0.4942%)

433,461,662

(0.1514%)

通过

（

14

）

评级安排

284,364,608,974

(99.3544%)

1,414,095,231

(0.4941%)

433,691,019

(0.1515%)

通过

（

15

）

担保情况

284,364,635,203

(99.3544%)

1,414,097,231

(0.4941%)

433,662,790

(0.1515%)

通过

（

16

）

募集资金用途

284,378,657,197

(99.3593%)

1,400,075,237

(0.4892%)

433,662,790

(0.1515%)

通过

（

17

）

转让安排

284,364,637,503

(99.3544%)

1,414,094,931

(0.4941%)

433,662,790

(0.1515%)

通过

（

18

）

境外发行和境内发行的关系

284,364,635,203

(99.3544%)

1,414,097,231

(0.4941%)

433,662,790

(0.1515%)

通过

（

19

）

本次境外发行决议有效期

284,364,640,639

(99.3544%)

1,414,094,931

(0.4941%)

433,659,654

(0.1515%)

通过

（

20

）

本次发行尚需履行的申报批准

程序

284,364,640,339

(99.3544%)

1,414,095,231

(0.4941%)

433,659,654

(0.1515%)

通过

（

21

）

有关授权事项

284,378,656,242

(99.3593%)

1,400,079,328

(0.4892%)

433,659,654

(0.1515%)

通过

4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境内发行优先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

（

1

）

发行优先股的种类

284,364,637,503

(99.3544%)

1,414,341,624

(0.4942%)

433,416,097

(0.1514%)

通过

（

2

）

发行数量及规模

284,364,637,203

(99.3544%)

1,414,341,924

(0.4942%)

433,416,097

(0.1514%)

通过

（

3

）

发行方式

284,364,635,503

(99.3544%)

1,414,318,972

(0.4942%)

433,440,749

(0.1514%)

通过

（

4

）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284,364,635,503

(99.3544%)

1,414,089,6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5

）

存续期限

284,364,637,203

(99.3544%)

1,414,317,272

(0.4941%)

433,440,749

(0.1515%)

通过

（

6

）

发行对象

284,364,635,112

(99.3544%)

1,414,319,363

(0.4942%)

433,440,749

(0.1514%)

通过

（

7

）

限售期

284,364,637,503

(99.3544%)

1,414,316,972

(0.4941%)

433,440,749

(0.1515%)

通过

（

8

）

股息分配条款

284,364,635,203

(99.3544%)

1,414,089,9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9

）

强制转股条款

284,364,635,203

(99.3544%)

1,414,089,9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0

）

有条件赎回条款

284,364,635,503

(99.3544%)

1,414,089,6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1

）

表决权限制

284,364,637,203

(99.3544%)

1,414,087,9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2

）

表决权恢复

284,364,635,503

(99.3544%)

1,414,089,6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3

）

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284,364,635,203

(99.3544%)

1,414,089,9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4

）

评级安排

284,364,635,203

(99.3544%)

1,414,089,9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5

）

担保情况

284,364,635,203

(99.3544%)

1,414,089,9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6

）

募集资金用途

284,378,657,197

(99.3593%)

1,400,067,921

(0.4892%)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7

）

转让安排

284,364,637,503

(99.3544%)

1,414,087,6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8

）

境内发行和境外发行的关系

284,364,637,203

(99.3544%)

1,414,087,9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19

）

本次境内发行决议有效期

284,364,637,503

(99.3544%)

1,414,087,6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20

）

本次发行尚需履行的申报批准

程序

284,364,637,203

(99.3544%)

1,414,087,915

(0.4941%)

433,670,106

(0.1515%)

通过

（

21

）

有关授权事项

284,378,658,542

(99.3593%)

1,400,069,712

(0.4892%)

433,666,970

(0.1515%)

通过

5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优先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采

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284,606,486,699

(99.4389%)

1,172,136,435

(0.4095%)

433,772,090

(0.1516%)

通过

6

关于制定

《

中国工商银行

2014-

2016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286,075,398,699

(99.9521%)

2,020,957

(0.0007%)

134,975,568

(0.0472%)

通过

7

关于修订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284,606,487,835

(99.4389%)

1,172,050,342

(0.4095%)

433,857,047

(0.1516%)

通过

8

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与监事薪酬

清算方案的议案

286,075,403,715

(99.9521%)

1,770,836

(0.0006%)

135,220,673

(0.0473%)

通过

上述第2、3、4、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关于境内外发行优先股的方案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生效。

（二）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A股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

计票，投票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股份数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

A

股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比例

）

反对股份数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

A

股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比例

）

弃权股份数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

A

股中小投资者股

份总数的比例

）

3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

行优先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优先股的种类

1,698,783,026

(99.8261%)

1,098,175

(0.0645%)

1,860,787

(0.1094%)

（

2

）

发行规模

1,698,781,026

(99.8260%)

1,075,523

(0.0632%)

1,885,439

(0.1108%)

（

3

）

发行方式

1,698,783,326

(99.8261%)

1,073,223

(0.0631%)

1,885,439

(0.1108%)

（

4

）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1,698,781,326

(99.8260%)

845,866

(0.0497%)

2,114,796

(0.1243%)

（

5

）

存续期限

1,698,783,026

(99.8261%)

1,073,523

(0.0631%)

1,885,439

(0.1108%)

（

6

）

发行对象

1,698,783,026

(99.8261%)

1,073,523

(0.0631%)

1,885,439

(0.1108%)

（

7

）

限售期

1,698,783,326

(99.8261%)

1,073,223

(0.0631%)

1,885,439

(0.1108%)

（

8

）

股息分配条款

1,698,783,026

(99.8261%)

1,073,523

(0.0631%)

1,885,439

(0.1108%)

（

9

）

强制转股条款

1,698,783,026

(99.8261%)

1,073,523

(0.0631%)

1,885,439

(0.1108%)

（

10

）

有条件赎回条款

1,698,781,326

(99.8260%)

1,075,223

(0.0632%)

1,885,439

(0.1108%)

（

11

）

表决权限制

1,698,781,026

(99.8260%)

1,075,523

(0.0632%)

1,885,439

(0.1108%)

（

12

）

表决权恢复

1,698,781,326

(99.8260%)

1,075,223

(0.0632%)

1,885,439

(0.1108%)

（

13

）

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1,698,781,026

(99.8260%)

1,075,523

(0.0632%)

1,885,439

(0.1108%)

（

14

）

评级安排

1,698,783,026

(99.8261%)

844,166

(0.0496%)

2,114,796

(0.1243%)

（

15

）

担保情况

1,698,781,026

(99.8260%)

846,166

(0.0497%)

2,114,796

(0.1243%)

（

16

）

募集资金用途

1,698,783,026

(99.8261%)

844,166

(0.0496%)

2,114,796

(0.1243%)

（

17

）

转让安排

1,698,783,326

(99.8261%)

843,866

(0.0496%)

2,114,796

(0.1243%)

（

18

）

境外发行和境内发行的关系

1,698,781,026

(99.8260%)

846,166

(0.0497%)

2,114,796

(0.1243%)

（

19

）

本次境外发行决议有效期

1,698,783,326

(99.8261%)

843,866

(0.0496%)

2,114,796

(0.1243%)

（

20

）

本次发行尚需履行的申报批准程序

1,698,783,026

(99.8261%)

844,166

(0.0496%)

2,114,796

(0.1243%)

（

21

）

有关授权事项

1,698,781,026

(99.8260%)

846,166

(0.0497%)

2,114,796

(0.1243%)

4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发

行优先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

发行优先股的种类

1,698,783,326

(99.8261%)

1,097,875

(0.0645%)

1,860,787

(0.1094%)

（

2

）

发行数量及规模

1,698,783,026

(99.8261%)

1,098,175

(0.0645%)

1,860,787

(0.1094%)

（

3

）

发行方式

1,698,781,326

(99.8260%)

1,075,223

(0.0632%)

1,885,439

(0.1108%)

（

4

）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1,698,781,326

(99.8260%)

845,866

(0.0497%)

2,114,796

(0.1243%)

（

5

）

存续期限

1,698,783,026

(99.8261%)

1,073,523

(0.0631%)

1,885,439

(0.1108%)

（

6

）

发行对象

1,698,783,026

(99.8261%)

1,073,523

(0.0631%)

1,885,439

(0.1108%)

（

7

）

限售期

1,698,783,326

(99.8261%)

1,073,223

(0.0631%)

1,885,439

(0.1108%)

（

8

）

股息分配条款

1,698,781,026

(99.8260%)

846,166

(0.0497%)

2,114,796

(0.1243%)

（

9

）

强制转股条款

1,698,781,026

(99.8260%)

846,166

(0.0497%)

2,114,796

(0.1243%)

（

10

）

有条件赎回条款

1,698,781,326

(99.8260%)

845,866

(0.0497%)

2,114,796

(0.1243%)

（

11

）

表决权限制

1,698,783,026

(99.8261%)

844,166

(0.0496%)

2,114,796

(0.1243%)

（

12

）

表决权恢复

1,698,781,326

(99.8260%)

845,866

(0.0497%)

2,114,796

(0.1243%)

（

13

）

清偿顺序及清算方法

1,698,781,026

(99.8260%)

846,166

(0.0497%)

2,114,796

(0.1243%)

（

14

）

评级安排

1,698,781,026

(99.8260%)

846,166

(0.0497%)

2,114,796

(0.1243%)

（

15

）

担保情况

1,698,781,026

(99.8260%)

846,166

(0.0497%)

2,114,796

(0.1243%)

（

16

）

募集资金用途

1,698,783,026

(99.8261%)

844,166

(0.0496%)

2,114,796

(0.1243%)

（

17

）

转让安排

1,698,783,326

(99.8261%)

843,866

(0.0496%)

2,114,796

(0.1243%)

（

18

）

境内发行和境外发行的关系

1,698,783,026

(99.8261%)

844,166

(0.0496%)

2,114,796

(0.1243%)

（

19

）

本次境内发行决议有效期

1,698,783,326

(99.8261%)

843,866

(0.0496%)

2,114,796

(0.1243%)

（

20

）

本次发行尚需履行的申报批准程序

1,698,783,026

(99.8261%)

844,166

(0.0496%)

2,114,796

(0.1243%)

（

21

）

有关授权事项

1,698,783,326

(99.8261%)

843,866

(0.0496%)

2,114,796

(0.1243%)

6

关于制定

《

中国工商银行

2014-2016

年股

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1,698,702,549

(99.8214%)

734,566

(0.0432%)

2,304,873

(0.1354%)

8

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与监事薪酬清算方案

的议案

1,698,700,249

(99.8213%)

736,866

(0.0433%)

2,304,873

(0.1354%)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于2014年8月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于2014年8月4日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通函及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孙小佳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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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9月

1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东百大厦1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9月12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红志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出席

会议董事九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追认2011-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的议案》（具体详见同日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项日常关联

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交易，有利于交易双方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该项日常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且该关联交

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详见同日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闽证监发[2014]

147号）的规定，为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对《公司

章程》第四十三条、第七十七条和第七十九条进行修订。

《公司章程》其余条款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详见同日公告）

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规定要求，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其余条款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二、三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

理本次《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及工商备案登记等相关事宜。

四、《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相关规定，公司积极进行内控建设，并结合

内控执行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内控建设评价工作。现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14年8月31日（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编制并出具《公司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对此报告进行审核并表示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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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

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闽证监发[2014]147号）的规定，为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

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对照表（增修部分以加粗字体列示）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十三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

公司所

在地

。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网络形式投票的

，

应当为

股东提供安全

、

经济

、

便捷的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身份验证的投资者

，

可以确认其合

法有效的股东身份

，

具有合法有效的表决权

。

公司召

开股东大会

，

采用证券监管机构认可或要求的其他方

式投票的

，

按照相关的业务规则确认股东身份

。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的

，

应当向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

一

)

公司发行股票

、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其他证券品种

；

(

二

)

重大资产重组

；

(

三

)

公司以超过当次募集资金金额

10％

以上的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

四

)

股权激励计划

；

(

五

)

公司股东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偿还其所

欠本公司债务

；

(

六

)

对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

相关事项

；

(

七

)

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监管机构相

关规定要求应提供网络投票方式的事项

。

第四十三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

司所在地或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点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同

时

，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前提下

，

通

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第七十七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

决权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

第七十七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

票表决权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

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

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

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禁止以有偿或

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

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

第七十九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

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包括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

会提供便利

。

第七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

计票

，

计票结果应及时公开披露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

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

，

不得损害公司和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内容对照表（增修部分以加粗字体列示）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一条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也可以委托

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

，

代理人

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持股凭

证和代理人身份证

。

委托人为法人的

，

代理人应向公

司提交法人股东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

（

如营业执照复

印等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并加盖法人印章以及

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

。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

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表决

权

。

第十一条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也可以委托

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

，

代理人

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持股

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

。

委托人为法人的

，

代理人应向

公司提交法人股东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

（

如营业执

照复印等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并加盖法人印章

以及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

。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

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表

决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

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

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

低持股比例限制

。

第三十一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前

提下

，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包括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扩大社会公众股股

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

。

第三十一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所

在地或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点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同

时

，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前提下

，

通

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增加一条作为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第三十二条

，

其他条款依次递增

。

第三十二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

计票

，

计票结果应及时公开披露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

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

，

不得损害公司和

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除了上述变动外，《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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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追认

2011-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及增加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的“合作合同书”及其项

下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公司认为，“合作合同书”及其项下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

为，不具有排他性，公司不会因该等协议及其项下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福州依菲服饰有限公司（下称“依菲服饰公司” ）及福州依菲商贸有限公司（下称“依

菲商贸公司” ）近年来在公司设立专柜销售“金利来”品牌服饰，双方形成购销合同关系。

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10.1.5条之规定，依菲服饰公司及依菲商贸公司系

本公司关联人，本公司与依菲服饰公司、依菲商贸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因

此，需要追认2011-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

金额。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预计公司与依菲商贸公司2014年度将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270万元。

1、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董

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2011-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增加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前签署了对本项日常关联交易

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本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2011-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实际发生金额

(

万元

)

2011

年度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

截止

2014

年

8

月

31

日

）

合作合同书 依菲服饰公司

300.73 135.40 / /

合作合同书 依菲商贸公司

/ 112.53 210.75 181.77

3、公司2014年度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4

年度预计金额

(

万元

)

合作合同书 依菲商贸公司

27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福州依菲服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1

年

4

月

12

日

工商注册号码

350100100178144

注册资本

80

万元

实收资本

80

万元

注册地址 福州市晋安区福马路国际家俱城内

经营范围 服装生产

；

鞋帽

、

日用百货

、

针纺织品的批发

、

代购代销

法定代表人 朱榕

名称 福州依菲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9

月

6

日

工商注册号码

350102100106392

注册资本

88

万元

实收资本

88

万元

注册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加洋路

87

号三楼

经营范围 服装批发

、

代购代销

法定代表人 李旭升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总裁李鹏先生的配偶李旭升女士持有依菲服饰公司35%股权，同时担任依菲服

饰公司总经理；此外，李旭升女士系依菲商贸公司控股股东暨执行董事，根据《上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七章第一节10.1.3、10.1.5条规定，依菲服饰公司、依菲商贸公司构成上市公司

的关联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依菲服饰公司、依菲商贸公司系“金利来”品牌服饰在福建区域的唯一总代理商，目前

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

的经营带来风险。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与依菲服饰公司、依菲商贸公司就“金利来” 品牌服饰销售签订了系列《合作合

同书》，双方对合作条件、支付方式、供应商管理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均做出相应约定。

公司与依菲服饰公司、依菲商贸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定价政策为:根据市场原则

公允作价。

依菲服饰公司、依菲商贸公司承诺：在同等交易条件下将与其他供应商承担相同的合

作条件。

四、进行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依菲服饰公司、依菲商贸公司之间的合作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行为。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对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交易，有利于交易双方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且该关联

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追认2011-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693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编号：临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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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9月

19日以现场结合传真的方式在东百大厦1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9月12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越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三人，实际出席

会议监事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追认2011-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增加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交易，有利于交易双

方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执行现状，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要

求，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监事会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14-04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05,000,000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9月2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首次发行情况

2011年8月2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370号文

核准，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04,243,000股，并于2011年9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新发行

股份中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244,243,000股股份自2011年9月28

日起上市流通，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的60,000,000股股份于2011年12月28

日起上市流通（详见本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发布的公告号为2011-021的

公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A股网下配售股份上市流通

的提示性公告》）。

（三）本次上市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上市限售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

实际控制人魏建军先生持有的限售股份，锁定期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9月29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魏建军

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认为：本公

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时做出

的有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本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

碍；同意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国泰君安原委派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曾建先生和水耀东先生，

2014年6月曾建先生因个人原因从国泰君安辞职，不再担任本公司持续督导

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国泰君安委派张宁先生接替

曾建先生担任本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

荐责任。 详见本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发布的公告号为2014-032的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05,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9月29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单位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

量

（

单位

：

股

）

1

保 定 创 新 长 城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司

1,705,000,000 56.04% 1,705,000,000 0

合计

1,705,000,000 56.04% 1,705,000,00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705,000,000 -1,705,00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1,705,000,000 -1,705,000,000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

股

304,243,000 1,705,000,000 2,009,243,000

H

股

1,033,180,000 0 1,033,18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1,337,423,000 1,705,000,000 3,042,423,000

股份总额

3,042,423,000 0 3,042,423,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21

、

900945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B

股 编号：临

2014-056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9月19日14:30

3、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9月19日9:30-11:30�和13:00-15:00(当天交易时间)

4、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三层会议室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 关议案。

6、会议主持：会议由董事长辛笛主持。

7、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加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8人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462621.246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7.98%。 其中， 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402802.758万股，需回避表决；参加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59533.4586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2人，代表股份285.03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2%；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人， 代表股份59810.7886万股， 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

5.06%；B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7.7万股，占公司B�股股份总数的0.02%。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股东和股东代表投票表决，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2014年

部分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报告》一项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

（

万股

）

赞成股数

（

万股

）

反对股数

（

万股

）

弃权股数

（

万股

）

赞成比例

（

%

）

全体股东

59818.4886 59746.1986 44.74 27.55 99.88

A

股股东

59810.7886 59738.4986 44.74 27.55 99.88

B

股股东

7.7 7.7 0 0 100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本议案对中小投资者采用单独计票方式，其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别

代表股份数

（

万股

）

赞成股数

（

万股

）

反对股数

（

万股

）

弃权股数

（

万股

）

赞成比例

（

%

）

持股

5%

以下

股东

59818.4886 59746.1986 44.74 27.55 99.88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施念清律师、陈一宏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212

证券简称：江泉实业 编号：临

2014－042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于2014�年 9�月 17日、18日、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

●经公司自查及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除公

司已披露的事项外，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策划针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于2014年9月17日、18日、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于2014年9月12日发布了《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

2、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除上述已披露的重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

三个月内不筹划其他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20日


